附件四：潘家小学2021-2022学年第二学期师德考核优秀级民主测评分组表
	组别
	召集人
	测评人员
	测评对象
	名额

	一
	钮丹艳
	何银东
	钮丹艳、赵雪芬、王惠云、钮丽英、徐春波、王逸雯（6）
	2

	二
	张琴仙
	汤凌云
	张琴仙、施春红、陈丽锦、周沂蕾、沈  菲、顾靖溢（6）
	2

	三
	程丽波
	钮里平
	程丽波、杨丽娟、翁惠琴、钮晓萍、韩  英、陆品荣、李  敏、鲁秋兰、汤凤琴、陆雪梅、唐飞云（11）
	4

	四
	陆品玉
	李永清
	陆品玉、赵敏华、唐群益、段凌颖、杨唯洁、路晓斐、宗  玥（7）
	2

	五
	曹小琴
	吴新民
	曹小琴、秦英芳、鲁  瑶、陈映华、蒋  芬、金  炀、陈  丽（7）
	2

	六
	许秋玉
	许建云
	许秋玉、殷春亚、徐建新、吴冬梅、蒋  丽、王雪波、鲁  燕、时梦颖、蒋丽丹（9）
	3

	七
	张瑞杰
	杨建东
	张瑞杰、马建强、张文波、王安石、谈冬玉、殷晓霞、陈燕青、顾晓明、徐雷波、戴韵婷、李凌飞、王  玲（12）
	4

	八
	秦旭峰
	鲁利玲
	桑娅娅、王丽琼、汤  蓥、吴  倩、秦梦璐、

陈  敏、仲焕娣、吴佳平、杨  李、王迎新、唐  露、闫  岩、胡勇胜（13）
	4

	九
	杨建东
	胥志东
	胥志东、杨建东、钮里平、鲁利玲、何银东、李永清、吴文明、陈美丝、许雪娟、马  婷、秦旭峰、汤凌云、许建云、翟雪皎、徐向东、吴新民、蒋  映、王东明、周黎洪（19）
	6

	备注
	
	
	袁  潇、孙叶君（2）
	

	合  计
	
	77+13+2
	25+4


一、备注1：教师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经查实，师德考核“一票否决”，直接定为“不合格”。

1．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。

2．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。
3．通过课堂、论坛、讲座、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、转发错误观点，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、不良信息。

4．违反教学纪律，敷衍教学，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。

5．歧视、侮辱学生，虐待、伤害学生。

6．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、面临危险时，不顾学生安危，擅离职守，自行逃离。

7．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，有任何形式的猥亵、性骚扰行为。

8．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、保送及绩效考核、岗位聘用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。

9．索要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休闲等活动，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、教辅材料、社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。

10．组织、参与有偿补课，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。

11．其他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
二、备注2：

1.每一位老师根据《武进区潘家小学师德考核评价细则评分表（试行）》，围绕德能勤绩廉等方面作述职，重点讲一学期来的主要业绩、存在问题以及改进措施，文本稿于考评结束后以办公室为单位收齐后交至副校长室。
2.各办公室由召集人召集，各测评人员制订好民主测评表，在规定时间前完成民主测评工作并初步确定考核等第。6月24日（周五）前
3.各办公室将测评结果报师德考核领导小组研究确定考核等第。6月30日（周四）前。
